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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关于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五 

 

国枫律证字[2025]AN048-16号 

 

致：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人） 

 

根据本所与发行人签订的《律师服务协议》，本所接受发行人的委托，担任

发行人本次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并据此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已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

法》《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

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发行人提供的文件

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查验，并就发行人本次发行事宜出具了《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关于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法律意见书》（以下

称“法律意见书”）、《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申请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称“律师工作报告”）、《北京国枫

律师事务所关于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补充法

律意见书之一》（以下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

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二》

（以下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新疆立新能

源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三》（以下称“《补

充法律意见书三》”）、《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之四》（以下称“《补充法律意见书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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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自2025年9月30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期间（以下称“新期间”），

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发生变化，本所律师在对发行人与本次发行相关情况进行进一

步查验的基础上，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对本所律师已经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律师工作报告的有关内容进行修改、补充或作进一步的说明。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所必备的法定文件

随其他材料一起上报，并依法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责任；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仅供发行人本次发行的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途。 

 

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中的声明事项亦适用于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如无特别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有关用语的含义与法律意见书和律

师工作报告中相同用语的含义一致。 

 

本所律师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

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并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

范和勤勉尽责精神，现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发行的批准和授权 

 

2026 年 1 月 9 日，发行人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延长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及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

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同意提请股东会延长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股东会决议有效期，有效期自原期限届满之日起

延长 12 个月；同时提请股东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及管理层全权办理 2023 年度向特

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具体事宜的有效期，有效期自原期限届满之日起延长 12 个

月。 

2026 年 1 月 27 日，发行人召开 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延长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及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

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同意延长 2023 年度向特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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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发行 A 股股票股东会决议有效期，有效期自原期限届满之日起延长 12 个月；

同时延长授权董事会及管理层全权办理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具体

事宜的有效期，有效期自原期限届满之日起延长 12 个月。 

 

2026 年 4 月 21 日，发行人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逐项审议通

过了《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

（第七次修订稿）>的议案》《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3 年度向特

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第六次修订稿）>的议案》《新疆立新

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

性分析报告（第六次修订稿）>的议案》《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前次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

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分析、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第六

次修订稿）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议案，就上述议案根据公司 2025 年度

的财务数据等信息进行了更新。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2026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上述议案合法有效；

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及管理层办理本次发行有关事项的授

权范围和程序合法有效；发行人本次发行事宜尚需取得深交所同意本次发行的审

核意见及中国证监会对本次发行的同意注册批复。 

 

二、本次发行的实质性条件 

 

经逐条对照《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8 号》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中关于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

的相关规定，结合发行人本次发行的整体方案，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仍具备上

市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所要求的实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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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行人的股本及演变 

 

根据中证登深圳分公司列印的《股东名册》，截至2025年12月31日，发行人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为： 

序号 股东名称或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能源集团 442,201,500 47.38 

2 哈密国投 71,329,200 7.64 

3 国有基金 56,068,200 6.01 

4 山东电建 53,025,600 5.68 

5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9,811,268 1.05 

6 连云港筑力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757,700 0.94 

7 连云港和风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328,500 0.46 

8 刘柳军 2,970,000 0.32 

9 万玉梅 2,700,000 0.29 

10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价值精选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287,100 0.25 

 

经查验，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持股 5%以上股东所持有的发行人

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的情况。 

 

四、发行人的业务 

 

经查验，发行人子公司新增如下电力业务许可证： 

（1）奇台追风新增取得国家能源局新疆监管办公室于 2026 年 3 月 2 日核发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业务许可证》（许可证编号：1031426-10385），许可

类别为发电类，有效期自 2026 年 3 月 2 日至 2046 年 3 月 1 日。 

（2）巴里坤追风新增取得国家能源局新疆监管办公室于 2026 年 2 月 24 日

核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业务许可证》（许可证编号：1031426-10381），

许可类别为发电类，有效期自 2026 年 2 月 24 日至 2046 年 2 月 23 日。 

 

经查验，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取得了其所从事业务所需的

资质和许可；发行人的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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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一） 关联方 

 

经查验，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关联方情况发生如下变化： 

1、公司董事谢云飞因工作调整向公司提交了辞职报告，辞去公司董事职务。

2026 年 1 月 27 日召开 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定补选李寿军为公司第二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李寿军担任董事的企业有：新疆煤炭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哈密润鑫供应链有

限公司。 

2、发行人 2026 年 1 月受让了北疆公司持有奇台县能投合创发电有限公司 66%

的股权，因此新增子公司奇台县能投合创发电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奇台县能投合创发电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52325MAG04M3H62 

注册资本 1,5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贾玉雁 

成立时间 2025-10-24 

经营期限 2025-10-24 至无固定期限 

住所 
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奇台县迎宾路双创大厦 7 层 709-24 室 2 区 13 丘

299 幢 50 号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

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风电场相关系统研发；储

能技术服务；风力发电技术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发行人持有其 66%股权，北疆公司持有 34%股权 

3、发行人子公司新疆新能源（集团）哈密新风有限公司于 2025 年 10 月完

成注销。 

4、2025 年 11 月，皮山综合的注册资本变更为 64021.968708 万元。 

https://pro.qcc.com/beneficaryDetail?personId=pr08933672292743504f537b09c4dd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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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25 年 11 月，和田综合注册资本变更为 51652.530679 万元。 

6、2025年 11月，民丰县立新综合能源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 31711.564627

万元。 

7、2025年 11月，和田市立新综合能源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 15880.272108

万元。 

8、发行人因实施类 REITs 项目，将新疆立新泽源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的股

东变更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哈密新风能源发电有限公司的股东变更

为新疆立新泽源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9、2025 年 11 月，哈密国投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张炀。 

10、2025年12月，公司董事王丽娜新增担任中电建建筑（青岛）投资有限公

司的董事。 

11、控股股东能源集团新增外部董事赵维民。 

12、公司控股股东董事新增如下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企业： 

企业名称 关联关系 

新疆新业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控股股东董事郭振海、赵维民担任董事的企业 

重庆云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董事于生军担任董事、经理的企业 

新疆有色金属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股东董事祃连兴担任董事的企业 

 

（二）重大关联交易 

 

1．购销商品、提供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1）采购商品/接受劳务情况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25 年度金额（元） 

金风科技 
维修费、购买设备、备

品备件 
240,654.86  

北京天源科创风电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运行维护费及试验费 710,976.69  

北京天诚同创电气有限公司 购买设备 311,150,442.48   

北京金风慧能技术有限公司 
购买设备、运维费、技

术服务费 
10,348,788.92  

宁波金风绿能能源有限公司 运行维护费 786,132.08  

https://pro.qcc.com/beneficaryDetail?personId=pr00d01aa076296ef300943fc6ce1ca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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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25 年度金额（元） 

金风科技及其控股子公司小计 —— 323,236,995.03  

新疆新能源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EPC 工程、咨询服务

费、勘察设计费 
9,347,832.56   

新疆能源（集团）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租赁费、杂费等 334,732.41  

新疆能源（集团）哈密清洁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下网电费、人员借调费

用 
439,419.00  

新疆泓源碳资产碳资源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技术服务费 1,174,528.31   

新疆环保集团昌吉环境发展有限公司 服务费 60,176.99  

新疆能源集团中蒙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办公家具采购款 32,461.16  

昌吉州国投晟鑫能源有限公司 物业费 -8,848.80  

昌吉州鑫生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 
下网电费、租赁费、杂

费等 
4,109,976.99  

能源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小计 —— 15,490,278.62 

（2）出售商品/提供劳务情况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25 年度金额（元） 

昌吉州国投晟鑫能源有限公司 运营服务费 935,000.00  

昌吉州国投恒胜能源有限公司 运营服务费 1,122,000.00  

昌吉州国投恒欣能源有限公司 运营服务费 3,740,000.00  

昌吉州鑫生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 
运营服务费、汇集站租

赁费 
1,430,000.00   

昌吉州御风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 运营服务费 781,000.00  

木垒智慧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 
运营服务费、车辆租赁

费 
1,429,926.67 

能源集团 托管服务费 943,396.23  

新疆能源（集团）哈密清洁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房屋不动产权证办理

服务 
 1,839,622.64  

新疆能源（集团）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托管服务费 325,665.55  

新疆环保集团工程有限公司 废旧物资处置费用 520,470.40 

2．关联租赁情况 

（1）本公司作为出租方 

出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种类 
2025 年度确认的租赁费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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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种类 
2025 年度确认的租赁费

（元） 

昌吉州鑫生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 汇集站 254,903.80 

乌鲁木齐金风天翼风电有限公司 汇集站 8,537.38 

木垒智慧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 车辆 44,247.78 

（2）本公司作为承租方 

出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种类 
2025 年度确认的租赁费

（元） 

新疆能源（集团）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房屋 4,186,010.53 

昌吉州鑫生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 汇集站 5,894,212.40 

发行人租赁新疆能源（集团）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经济

开发区的房屋；子公司木垒风电与昌吉州鑫生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共租 220 千伏洪尔海汇集

站。 

 

3．其他关联交易 

（1）2024 年 9 月 28 日，因乌鲁木齐达坂城金风科技有限公司外派技术人员

操作错误，导致立新能源达坂城 50 万千瓦风电项目正在建设的一台风机产生涡

激振动，发生了一般性安全事故，经协商乌鲁木齐达坂城金风科技有限公司向乌

鲁木齐新风赔偿损失 105 万元，此外该项目因风机调试进度等原因导致项目转商

推迟，推迟期间的电量损失亦由乌鲁木齐达坂城金风科技有限公司承担。2025

年 1 至 5 月，乌鲁木齐立新所属绿原达坂城分散式风电一场进行风机叶片修复工

作，期间造成部分电量损失，乌鲁木齐达坂城金风科技有限公司承担维修期间电

量经济损失，2025 年 1-6 月损失电量补偿款、风机事故赔偿款 526.62 万元。 

（2）木垒风电在接入汇集站期间造成昌吉州鑫生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电站

停运，根据与对方签署的《220 千伏洪尔海汇集站共建分摊管理协议》补充协议，

需承担对方停电期间电量经济损失 6,932,567.26 元。 

（3）发行人分别于 2025 年 1 月、4 月新设全资子公司和田县立新综合能源

有限公司、皮山县立新综合能源有限公司、和田市立新综合能源有限公司、民丰

县立新综合能源有限公司。2025 年 6 月发行人将上述四家子公司 49.00%股权转

让给控股股东能源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北疆公司，以 2025 年 4 月 30 日为基准日，

以评估值为作价依据，通过非公开协议方式转让，转让价格分别为 1,710,93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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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489,020.00 元、0.00 元、0.00 元。本公司与北疆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股权转让完成后，由上述四家子公司股东同比例增资，注册资本分别由 5,000.00

万元、5,000.00 万元、4,400.00 万元、8,800.00 万元增加至 19,370.22 万元、24,008.36

万元、5,955.10 万元、11,891.84 万元。 

 

4．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 

（1）应收项目 

项目名称 
2025 年 12 月 31 日余额（元）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应收账款：   

昌吉州国投晟鑫能源有限公司 1,444,225.00  94,867.50  

昌吉州国投恒胜能源有限公司 1,733,070.00  113,841.00  

昌吉州国投恒欣能源有限公司 5,776,900.01  379,470.00  

昌吉州鑫生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 1,870,299.64  96,837.90  

昌吉州御风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 864,110.00  45,018.00  

木垒智慧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 1,878,222.26  112,036.11  

新疆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000,000.00  50,000.00  

新疆能源（集团）哈密清洁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1,365,000.00  68,250.00  

新疆能源（集团）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345,205.48  17,260.27  

合  计 16,277,032.39  977,580.78  

预付款项：   

新疆能源（集团）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3,488,342.11   

合  计 3,488,342.11   

其他应收款：   

乌鲁木齐金风天润风电有限公司  91,699.93   13,662.25  

新疆能源（集团）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300,000.00   30,000.00  

昌吉州国投晟鑫能源有限公司  9,379.13   468.96  

合  计  401,079.06   44,131.21  

（2）应付项目 

项目名称 2025 年 12 月 31 日余额（元） 

应付账款：  

北京天诚同创电气有限公司 82,225,21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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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2025 年 12 月 31 日余额（元） 

北京金风慧能技术有限公司 7,367,931.89  

昌吉金风科技有限公司 190,296,605.96  

乌鲁木齐达坂城金风科技有限公司 121,836,228.94  

宁波金风绿能能源有限公司 809,716.04  

山东电力建设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750,000.00  

金风科技 581,105.56  

新疆天合环境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179,245.28  

新疆新能源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10,527,007.23  

新疆能源（集团）哈密清洁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25,188.99  

昌吉州鑫生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 13,492,522.67   

新疆泓源碳资产碳资源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430,000.00  

新疆能源（集团）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10,637.75  

新疆环保集团昌吉环境发展有限公司 6,800.00  

合  计 428,538,208.54 

其他应付款：  

山东电力建设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800,000.00  

北京金风慧能技术有限公司 550,000.00  

合  计 1,350,000.00 

 

经查验，上述关联交易已经发行人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等进行了预计，且

实际发生额均未超过预计的范围，相关议案均在关联股东或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的

情况下审议通过，合法、有效。上述关联交易根据市场交易规则履行，交易条件

不存在对交易之任何一方显失公平的情形，也不存在严重影响发行人独立性的情

形或损害发行人及发行人非关联股东利益的内容。 

 

六、发行人的主要财产 

 

（一）发行人的主要财产 

 

1．无形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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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土地使用权 

发行人子公司新风恒远与哈密天润新能源有限公司共同取得了“新（2023）

哈密市伊州区不动产权第 0012314 号”不动产权证，土地坐落于哈密市伊州区七

角井镇，面积 7,421 平方米，土地权利类型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权利性质为

出让，使用期限为 2023 年 7 月 14 日至 2073 年 7 月 13 日。 

根据发行人的陈述并经查验，发行人新增的下述土地使用权的权属证书尚在

办理之中，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使用人 坐落 
土地面积

（㎡） 
手续办理进展 

1 

民丰县立新

综合能源有

限公司 

民丰县 750 变电站

西南侧约 5 公里处 
52,080 

已签署《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

合同》，待办理不动产权证书 

2 巴里坤追风 巴里坤县三塘湖镇 50,914.00 
已签署《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

合同》，待办理不动产权证书 

3 巴里坤追风 巴里坤县三塘湖镇 38,300.00 
已签署《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

合同》，待办理不动产权证书 

（2）专利权 

根据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现持有的专利证书，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新增取得如下专利： 

序

号 
专利名称 

专利权

人 
专利号 

专利

类型 
申请日 有效期限 取得方式 

他项

权利 

1 
用于储能箱的

冷却结构 

发行人、

奇台追风 

202422685

641.7 

实用

新型 
2024-11-05 10 年 原始取得 无 

2 

一种 SVG 水冷

系统温度监控

系统及其监测

装置 

发行人、

锐风电

力、国投

新风、淖

毛湖风电 

202422069

500.2 

实用

新型 
2024-08-26 10 年 原始取得 无 

 

（3）软件著作权 

根据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现持有的软件著作权证书，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新增取得如下软件著作权： 

序

号 
软件名称 证书号 

著作

权人 
登记号 

首次发表

日期 

取得

方式 

权利

期限 

他项

权利 

1 
储能电池热失

控预警系统 

软著登字第

17179903 号 

新风

风电 

2025SR25

23705 
—— 

原始

取得 
50 年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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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软件名称 证书号 

著作

权人 
登记号 

首次发表

日期 

取得

方式 

权利

期限 

他项

权利 

2 
风电机组塔架

寿命监测系统 

软著登字第

16622516 号 

木垒

风电 

2025SR19

66318 
—— 

原始

取得 
50 年 无 

 

2．主要生产经营设备 

根据发行人陈述、提供的资料并经查验相关文件，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拥有原值为 9,747,646,554.94 元、净值为 7,340,801,449.01

元的机器设备，原值为 5,676,126.83 元、净值为 800,451.58 元的运输工具，原值

为 24,189,592.12 元、净值为 4,466,949.42 元的其他设备。 

 

3．在建工程 

根据发行人陈述、提供的资料并经查验相关文件，截至2025年12月31日，发

行人在建工程账面余额为5,849,272,402.83元，主要为奇台县30万千瓦风光同场项

目、立新能源三塘湖20万千瓦/80万千瓦时储能规模+80万千瓦风电项目、立新能

源达坂城50万风储项目、若羌县16万千瓦/64万千瓦时共享储能项目、立新皮山

县20万千瓦/80万千瓦时构网型一期独立储能项目、立新皮山县20万千瓦/80万千

瓦时构网型二期独立储能项目、立新和田市10万千瓦/40万千瓦时独立储能项目、

立新民丰县20万千瓦/80万千瓦时独立储能项目、立新能源和田县30万千瓦/120

万千瓦时构网型独立储能项目等。 

 

根据发行人的陈述、发行人所持有的相关产权证明文件并经查验，本所律师

认为，除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补充法律意见

书四、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明确说明的情形外，发行人所拥有的上述主要财产已取

得完备的权属证明文件，发行人所拥有的上述主要财产权属清晰，不存在产权纠

纷或潜在纠纷，发行人所拥有和/或使用的其他财产不存在有抵押、质押或其他

限制发行人权利行使的情形。 

 

（二）发行人租赁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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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房屋租赁 

根据发行人陈述并经查验，截至本律师工作报告出具日，发行人及其控股子

公司新增以下房屋租赁的情形： 

序

号 
出租人 

承租

人 
房屋坐落 

用

途 

面积

（㎡） 
租赁期限 

1 

新疆能源

（集团）置

业有限责

任公司 

发行

人 

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

玄武湖路 477 号写字楼（新

疆能源大厦）12 层 1223，

1226 室 

办

公 
150.25 2026.04.1-2026.12.31 

2 

新疆能源

（集团）置

业有限责

任公司 

锐风

科技 

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

玄武湖路 477 号写字楼（新

疆能源大厦）12 层 1224 室，

1225 室 

办

公 
160.44 2026.04.1-2026.12.31 

3 

新疆能源

（集团）置

业有限责

任公司 

新风

售电 

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

玄武湖路 477 号写字楼（新

疆能源大厦）12 层 1227 室，

1228 室 

办

公 
184.98 2026.04.1-2026.12.31 

 

2．土地租赁 

根据发行人陈述并经查验，截至本律师工作报告出具日，发行人及其控股子

公司新增以下土地租赁的情形： 

新风售电与新疆泰美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签署了《停车位租赁协议》，约定新

疆泰美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同意新风售电使用美美商业步行街东侧停车场停车位2

个，供新风售电经营充电站（桩），使用期限为2026年1月9日至2029年1月8日。 

 

七、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 

 

（一）重大合同 

 

1．采购合同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采购合同并经查验，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新期间内新增的采

购合同（合同金额 10,000 万元以上）情况如下： 

序号 供应商 采购内容 
价款 

（万元） 
签订日期 



4-1-14 

序号 供应商 采购内容 
价款 

（万元） 
签订日期 

1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 

立新能源达坂城 50 万千瓦风电项目

220KV 升压站 PC 总承包 
15,459.45 2025 年 

2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

司 

新疆能源奎屯市 20 万千瓦/80 万千瓦

时构网型独立储能项目 PC 总承包施

工服务 

41,048.96 2025 年 

 

2．购售电合同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销售合同并经查验，发行人新期间内新增的购售电合同如

下： 

（1）和田市立新综合能源有限公司与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和田供电公司

签署了《购售电合同》（和田市立新综合能源有限公司 110 千伏立新和田市独立

储能一电站），合同期限是自合同生效之日起至 2029 年 12 月 31 日（在合同期

满前三个月，双方应就续签本合同的有关事宜进行商谈）。 

（2）和田县立新综合能源有限公司与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和田供电公司

签署了《购售电合同》（和田县立新综合能源有限公司立新和田县 300 兆瓦/1200

兆瓦时构网型独立储能项目），合同期限是自合同生效之日起至 2029 年 12 月

31 日（在合同期满前三个月，双方应就续签本合同的有关事宜进行商谈）。 

（3）皮山县立新综合能源有限公司与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和田供电公司

签署《购售电合同》（立新皮山县二期 200 兆瓦/800 兆瓦时独立储能项目），合

同期限是自合同生效之日起至 2030 年 12 月 31 日（在合同期满前三个月，双方

应就续签本合同的有关事宜进行商谈）。 

（4）奇台追风新能源有限公司与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昌吉供电公司签署

《购售电合同》[(奇台县 12.5 万千瓦储能+50 万千瓦风光同场新能源项目) (追风

奇台五马场风电一场) (追风奇台五马场光伏一电站)]，合同期限是自合同生效之

日起至 2029 年 12 月 31 日（在合同期满前三个月，双方应就续签本合同的有关

事宜进行商谈）。 

（5）巴里坤追风新能源有限公司与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哈密供电公司签

署《购售电合同》（立新能源三塘湖 20 万千瓦/80 万千瓦时储能规模+80 万千瓦

风电项目），合同期限是自合同生效之日起至 2029 年 12 月 31 日（在合同期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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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个月，双方应就续签本合同的有关事宜进行商谈）。 

 

（二）发行人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款和其他应付款 

 

1．发行人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款 

根据发行人的陈述、审计报告及相关合同或凭证，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发行人其他应收款为 5,058.64 万元，其中账面余额前五名的其他应收款为： 

序

号 
单位名称 期末余额（万元） 

占其他应收款年

末余额合计数的

比例（%） 

款项内容 

1 
国家税务总局乌鲁木齐市

达坂城区税务局 
1,320.67 26.11 

临时耕地占

用税 

2 
国家税务总局吉木萨尔县

税务局 
1,255.55 24.82 

临时耕地占

用税 

3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三

师红星二场 
699.14 13.82 

经营性往来

款 

4 即征即退增值税 464.87 9.19 
即征即退增

值税 

5 
新疆广丰拍卖有限责任公

司 
344.70 6.81 保证金 

合计 4,084.93 80.75 - 

 

2．发行人金额较大的其他应付款 

根据发行人的陈述、审计报告及相关合同或凭证，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发行人其他应付款余额（不含应付股利）为 1,818.93 万元，其中账面余额前五名

的其他应付款为： 

序

号 
单位名称 余额（万元） 

占其他应付款余

额的比例（%） 
款项内容 

1 中国电建集团河北工程有限公司 130.00 7.15 押金、保证金 

2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山西电力建设有

限公司 
130.00 7.15 

押金、保证金 

3 建信养老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06.389745 5.85 企业年金 

4 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80.00 4.40 押金、保证金 

5 

哈密电力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80.00 4.40 押金、保证金 

万帮数字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80.00 4.40 押金、保证金 

广州智光储能科技有限公司 80.00 4.40 押金、保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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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赣锋锂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0.00 4.40 押金、保证金 

新源智储能源发展(北京)有限公司 80.00 4.40 押金、保证金 

许昌许继电科储能技术有限公司 80.00 4.40 押金、保证金 

合计 926.389745 50.95 -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上述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款、其他应付款主要系因正

常的生产经营活动所致，合法、有效。 

 

八、发行人的税务 

 

1．税收优惠政策 

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的陈述并经查验，发行人及发行人控股子公司在

期间内新增享受的重要税收优惠政策如下： 

序

号 
公司名称 税收优惠依据 税收优惠 

1 新风风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所得税法》第二十

七条第二款 

符合“从事国家重点扶持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投资

经营的所得定期减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相关政策，

2025 年 1 月 1 日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享受优惠期

间免收企业所得税，2028 年 1 月 1 日至 2030 年 12

月 31 日享受优惠期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2 锐风电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所得税法》第二十

八条第二款 

2022 年 10 月 12 日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

号：GR202265000093，有效期 3 年），2025 年 10

月 28 日再次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并取得高新技

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GR202565000849，有效期

3 年），企业所得税率为 15%，本次报告期间享受

此优惠税率。 

3 
巴里坤追

风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所得税法》第二十

七条第二款 

符合“从事国家重点扶持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投资

经营的所得定期减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相关政策，

2025 年 1 月 1 日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享受优惠期

间免收企业所得税，2028 年 1 月 1 日至 2030 年 12

月 31 日享受优惠期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4 
发行人及

子公司 

《财政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深

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

略有关税收政策问题

的通知》《财政部 税

务总局 国家发展改

革委关于延续西部大

开发企业所得税政策

符合“设在西部地区的鼓励类产业企业减按 15%的

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按 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30 年 12 月 31 日，对设在西部地区

的鼓励类产业企业减按 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

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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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公司名称 税收优惠依据 税收优惠 

的公告》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报告期内新增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合

法、合规、真实、有效。 

 

2．财政补贴 

根据发行人陈述并经查验相关凭证，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 2025 年度内享

受的单笔 10 万元以上的财政补贴如下： 

序

号 
补贴项目 

补贴金额 

（万元） 
补贴依据 

1 
2025 年自治区重点技术

创新专项资金 
20.00 

《2025 年自治区重点技术创新专项

资金拟支持（奖励）项目公示》 

2 增值税即征即退 2,008.53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风力发

电增值税政策的通知》 

3 小升规企业奖励资金 20.0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技术创新

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注：根据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关于调整风力发电等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公告 2025 年第 10 号），自 2025 年 11 月 1 日起，陆上风电不再享受增值

税即征即退 50%的政策。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 2025 年度内享受的上述主要财政补

贴真实。 

 

九、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根据发行人的陈述、发行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调查表，并经查询中

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网址：http://zxgk.court.gov.cn/）等网站（查询日期：2026

年 4 月 30 日至 2026 年 5 月 8 日），截至查询日，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存在

尚未了结或可以预见的重大（单个未决诉讼的标的金额超过其 2025 年 12 月 31

日净资产值 10%的）诉讼、仲裁案件，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主要股东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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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哈密国投、国有基金不存在尚未了结或可以预见的重大（单个未决诉讼的

标的金额超过其 2025 年 12 月 31 日净资产值 10%且影响公司经营的）诉讼、仲

裁案件，发行人的董事长、总经理不存在尚未了结或可以预见的重大（单个或未

决诉讼的标的金额累计超过 100 万元）诉讼、仲裁案件。 

 

根据发行人的陈述并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中国证监会等网站，新期

间内，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存在罚款金额超过 1 万元的行政处罚。持有发行

人 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单笔金额 10 万元以上且影响公司经营的未了结行

政处罚案件，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发行人董事长、总经理不存在尚未了结或

可以预见的行政处罚案件。 

 

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具备《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

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关于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实质条件，发行人

本次发行尚待取得深交所同意本次发行的审核意见及中国证监会对本次发行的

同意注册批复。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式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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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五》的签署页） 

 

 

 

 

 

 

 

 

 

                                  负 责 人                    

 张利国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刘斯亮 

 

 

                                                              

                                                       薛玉婷 

 

 

 

                                          2026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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